
五常市农业农村局五常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年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中标（成交）明细中标（成交）明细

黑龙江孚睿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五常市农业农村局委托，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2024年黑土地保护利用项
目（项目编码：[230184]FRSWXX[GK]20240001）项目，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名称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如下：

一、合同包1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兴盛村+五道岗村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哈尔滨良顺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2,877,00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范范
围围

服务要求服务要求
服务服务
期限期限

服服
务务
标标
准准
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1-
1

其
他
农
业
服
务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兴
盛村
+五
道岗
村）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，
五常
市
（兴
盛村
+五
道岗
村)

1.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24年东北黑土地
保护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建[2024]3号）、
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东北黑土地保护
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黑农厅函[2024]650号）
等文件要求，实施有机肥还田，按照就地就近利用原则为
重点，结合粪污贮存发酵堆沤设施建设，以畜禽粪便为主
要原料堆沤有机肥并施用。2.抛洒前粪肥要经无害化处
理，确保施用安全，杜绝污染，施用时砷、汞、铅、镉、
铬等生态指标要符合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
要求，有机肥每3750立方米为一个采样点,经第三方检测
合格后进行抛洒作业。有机肥抛洒必须使用专业机械完
成，作业时保证抛洒均匀，不漏抛。有机肥每亩施用量
1.5立方米以上且需将有机肥运送到指定地点。3.利用装
备有卫星定位、探测和信息传输等功能的抛洒机械施用有
机肥，有机肥抛洒作业轨迹及相关数据直接上传至黑龙江
农机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平台，实现项目信息化监管，如有
不实，中标人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。4.要求投标人具
有秸秆、畜禽粪污堆沤有机肥的能力和抛洒有机肥所需设
备。5. 2025年2月15日前完成全部有机肥抛洒任

务，2025年3月15日前完成全部的资料收集、整理、汇
总，并配合甲方完成上图入库等数字化信息管理，达到省

市要求的验收标准。

自合
同签
订之
日起
至

2025
年3
月15
日前
完成

1
期：
达到
国家
相关
验收
合格
标准

191.8015000.00亩2,877,000.00

二、合同包2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五道岗村+腰贡村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黑龙江百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2,668,80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范范
围围

服务要求服务要求
服务服务
期限期限

服服
务务
标标
准准
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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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
1

其
他
农
业
服
务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五
道岗
村

+腰
贡
村）

有机
肥供
应及
抛洒
服务
（五
道岗
村

+腰
贡
村）

1、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24年东北黑土
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建[2024]3
号）、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东北黑土

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黑农厅函
[2024]65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实施有机肥还田，按照就
地就近利用原则为重点，结合粪污贮存发酵堆沤设施建
设，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堆沤有机肥并施用。2、抛洒
前粪肥要经无害化处理，确保施用安全，杜绝污染，施用
时砷、汞、铅、镉、铬等生态指标要符合《有机肥料》
（NY/T525-2021）要求，有机肥每3750立方米为一个
采样点,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进行抛洒作业。有机肥抛洒
必须使用专业机械完成，作业时保证抛洒均匀，不漏抛。
有机肥每亩施用量1.5立方米以上且需将有机肥运送到指
定地点。3、利用装备有卫星定位、探测和信息传输等功
能的抛洒机械施用有机肥，有机肥抛洒作业轨迹及相关数
据直接上传至黑龙江农机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平台，实现项
目信息化监管，如有不实，中标人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
任。4、要求投标人具有秸秆、畜禽粪污堆沤有机肥的能
力和抛洒有机肥所需设备。5、2025年2月15日前完成全
部有机肥抛洒任务，2025年3月15日前完成全部的资料
收集、整理、汇总，并配合甲方完成上图入库等数字化信

息管理，达到省市要求的验收标准。

自合
同签
订之
日起
至

2025
年3
月15
日前
完成

1
期：
达到
国家
相关
验收
合格
标准

192.0013900.00亩2,668,800.00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范范
围围

服务要求服务要求
服务服务
期限期限

服服
务务
标标
准准
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三、合同包3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腰贡村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哈尔滨惠垦农业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3,317,913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范范
围围

服务要求服务要求
服务服务
期限期限

服服
务务
标标
准准
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3-
1

其
他
农
业
服
务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腰
贡
村）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腰
贡
村）

1、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24年东北黑土地
保护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建[2024]3号）、
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
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黑农厅函[2024]650号）等文
件要求，实施有机肥还田，按照就地就近利用原则为重点，
结合粪污贮存发酵堆沤设施建设，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堆
沤有机肥并施用。2、抛洒前粪肥要经无害化处理，确保施
用安全，杜绝污染，施用时砷、汞、铅、镉、铬等生态指标
要符合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要求，有机肥每

3750立方米为一个采样点,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进行抛洒作
业。有机肥抛洒必须使用专业机械完成，作业时保证抛洒均
匀，不漏抛。有机肥每亩施用量1.5立方米以上且需将有机
肥运送到指定地点。3、利用装备有卫星定位、探测和信息
传输等功能的抛洒机械施用有机肥，有机肥抛洒作业轨迹及
相关数据直接上传至黑龙江农机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平台，实
现项目信息化监管，如有不实，中标人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
责任。4、要求投标人具有秸秆、畜禽粪污堆沤有机肥的能
力和抛洒有机肥所需设备。5、2025年2月15日前完成全
部有机肥抛洒任务，2025年3月15日前完成全部的资料收
集、整理、汇总，并配合甲方完成上图入库等数字化信息管

理，达到省市要求的验收标准。

自合
同签
订之
日起
至

2025
年3
月15
日前
完成

达
到
国
家
相
关
验
收
合
格
标
准

194.0317100.00亩3,317,913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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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包4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红星村+辛家村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五常市邦尼粮油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3,407,36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4-
1
其他
农业
服务

有机肥抛洒
服务（红星
村+辛家
村）

有机肥抛洒
服务（红星
村+辛家
村）

完全满足采
购人需求，
详见响应文
件

自合同签订之日
起至2025年3
月15日前完成

符合相关规定及采
购人所有服务标准
要求，详见响应文

件

193.6017600.00亩3,407,360.00

五、合同包5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辛家村+团山村）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黑龙江省明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3,406,128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品
目目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名名
称称

服服
务务
范范
围围

服务要求服务要求
服务服务
期限期限

服服
务务
标标
准准
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5-
1

其
他
农
业
服
务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辛
家村
+团
山
村）

有机
肥抛
洒服
务
（辛
家村
+团
山
村）

1.1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2024年东北黑土地
保护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建[2024]3

号）、《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东北黑土
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黑农厅函[2

024]65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实施有机肥还田，按照就地
就近利用原则为重点，结合粪污贮存发酵堆沤设施建设，
以畜禽粪便为主要原料堆沤有机肥并施用。我公司完全理
解并响应2.1抛洒前粪肥要经无害化处理，确保施用安
全，杜绝污染，施用时砷、汞、铅、镉、铬等生态指标要
符合《有机肥料》（NY/T525-2021）要求，有机肥每

3750立方米为一个采样点,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进行抛洒
作业。有机肥抛洒必须使用专业机械完成，作业时保证抛
洒均匀，不漏抛。有机肥每亩施用量1.5立方米以上且需
将有机肥运送到指定地点。我公司完全理解并响应3.1利
用装备有卫星定位、探测和信息传输等功能的抛洒机械施
用有机肥，有机肥抛洒作业轨迹及相关数据直接上传至黑
龙江农机管理调度指挥中心平台，实现项目信息化监管，
如有不实，中标人承担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。我公司完全
理解并响应4.1要求投标人（黑龙江省明阔建设工程有限
公司）具有秸秆、畜禽粪污堆沤有机肥的能力和抛洒有机
肥所需设备。我公司完全理解并响应5.1 2025年2月15
日前完成全部有机肥抛洒任务，2025年3月15日前完成
全部的资料收集、整理、汇总，并配合甲方完成上图入库
等数字化信息管理，达到省市要求的验收标准。我公司完

全理解并响应

自合
同签
订之
日起
至

2025
年3
月15
日前
完成

1
期：
达到
国家
相关
验收
合格
标准

193.5317600.00亩3,406,128.00

六、合同包6 （有机肥抛洒服务（辛家村+团山村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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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五常泓牧牧业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3,454,624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
服务类

品品
目目
号号

品目品目
名称名称

服务名称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
单价单价
（元）（元）

数量数量
单单
位位
总价（元）总价（元）

6-
1
其他
农业
服务

有机肥抛洒
服务（辛家
村+团山
村）

完成本项目
标的范围内
的所有工作
内容

1 期：达到
国家相关验
收合格标准

自合同签订之
日起至2025年
3月15日前完成

在合同履行期限内按
现行国家或业有关的
标准完成本项目。

194.0817800.00亩3,454,624.00

黑龙江孚睿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2024年12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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